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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过高等等。 “信用证”结算方式虽然有上述不足之处，但

是由于银行承担了第一性的付款责任，已成为现代国际贸易

结算影响最大、应用最广泛的结算方式，也为各国商人所普

遍接受。 一 信用证业务中“软条款”的危害 国际贸易中，信

用证结算方式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结算工具。不少

出口商认为，只要取得了不可撤销信用证，收汇就能得到充

分保障。毋庸置言，信用证项下的进出口贸易结算方式，收

款人安全收汇的前提是“单证相符”（TERMS ARE

COMPLIED WITH），其意义就是，通过单据证明信用证中

的一切条款已经被执行，收益人就可以从开证行收到货款。

开证申请人取得了单据，也就取得了货权，从而达到了一笔

交易的完成。对买卖双方而言，应该说都是很公平的交易。

然而，信用证结算方式有时也会发生异化，主要表现形式为

在信用证中加列“软条款”。 所谓“软条款”，就是指开证

行在开立的信用证中加列某些条款，从而单方面解除了其保

证付款的责任。由于这些“软条款”的存在，尽管出口方已

经完成了买卖合同规定的义务，议付行仍可能根据这些“软

条款”为理由而拒付，对于出口商和议付银行来说则无可奈

何。有些“软条款”出口商是无法掌握的，或者根本办不到

的，它使得信用证的付款保证成为空话。 二 常见的“软条款

”举例 最常见的“软条款”就是开证行在信用证上所列的条

款，规定客检证需由客户派员检验，根据进口地或进口商的



标准，并以各种方式的认可，始能生效。客户提供检验证书

，原本是为了防止出口商提供的商品质量不符合同的要求，

但是，有的开证人却使这些条款演变为进口商可以根据市场

变化、自身资金的余缺、价格的起落随意拒收货物，强行压

价，并使“单证相符”的主动权掌握在进口商手中，而违背

了信用证业务的本意，即信用证各方所处理的是单证而非货

物的初衷。 “软条款”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能在

单据上“做手脚”。例如，有一个信用证规定运输条款要求

“海陆联运”，但是在提单条款上却要求出具“海运提单”

，两者相互矛盾，使得受益人莫衷一是。还有这样一个例子

，开证行在信用证在提单条款栏目，没有规定“被通知人”

的名称，只是打明“被通知人”名称将以信用证修改的形式

另行通知（NOTIFY PARTY WILL BE ADVISED LATER BY LC

AMENDMENT）。受益人收到信用证后，不断与开证申请人

联系要求提供被通知人名称，但是开证人一直不予答复。通

知行也同时与开证行联系，对方均以开证人无答复为由，拒

绝提供被通知人。由于装期迫近，受益人只得装船出运，提

单的被通知人栏目做成空白，向银行交单议付。之后，开证

行以修改书没有发出及提单未打被通知人为由拒付。 为了避

免“软条款”给外贸企业带来损失，因此企业在收到信用证

后，一定要与合同仔细核对，如发现信用证条款与合同规定

不符时，应立即要求申请人修改信用证。严格的审证是保障

安全收汇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实务中，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

企业以为信用证交易有银行的付款保证，而忽视了“审证”

这道关口。等到货物出运，公司交单时才发现信用证中存在

着不能接受或者根本做不到的条款，可是为时已晚。只好在



银行议付时“担保”出单。此种情况所蒙受的意外损失案例

不在少数。 因此，对于信用证中的“软条款”，银行中审证

中一定要严格把关，逐一批注，提请公司洽商客户修改。但

是也有银行从业人员经验不多，或者工作繁忙而疏忽了。那

么外贸企业在审证中亦要特加在意。也有一些外贸企业对于

银行审证的批注不太重视，因而实务中，相当多的“软条款

”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改，等到收汇时出了问题，再来找银行

商量解决办法，造成了周折和费用的增加。 国际惯例的一般

意义 在我们从事国际贸易和进行交涉时，所依据的是信用证

条款和国际惯例。那么，什么是国际惯例，国际惯例的一般

意义又是什么呢？ 现代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是依据法律法规

来保障安全的。国际贸易存在的法律形式可以是各国的法律

和法规，也可以是国际商会颁布的各种惯例、规则等出版物

。各国的当事人处于不同的法律规范之下，一笔国际贸易业

务中涉及到不同的法律规范带来的各种问题时，为了使国际

贸易的实务、当事人的权责以及可能出现的纠纷有一种统一

的解释，各方都需要遵守一种共同的操作规则，这就是国际

惯例。经过长期的实践，这些惯例日趋完善合理，已经得到

各国商界和银行的认同并采纳，成为指导和规范国际结算行

为不可或缺的通行准则。通常使用的国际惯例有《跟单信用

证统一惯例》（即《UCP500》）、《托收统一规则》等。在

我们对外交涉中所依据的也正是这些国际通行的规则。 近年

来，我国外贸事业迅速发展，进出口贸易逐年递增。但是也

有的国家经济不振，市场起落，加之某些商人和银行信誉欠

佳，危机此起彼伏。因而时有无理拒付、拖延付款，极少数

甚至有欺诈行为的发生。因此，我们在制单中一定要合理的



谨慎，稳扎稳打。在结汇中，如果发生了争议，一定要持理

性、谨慎的态度，根据信用证条款和《UCP500》等国际惯例

，进行有理有节的交涉。目的只有一个，早收汇，快收汇，

安全收汇，加速资金周转，提高我国的整体商业信誉。 练习

与思考 2、 什么叫单证？ 3、 什么叫保兑行？ 4、 简述“即期

付款交单”的意义。 5、 什么叫“议付行”？ 6、 试述信用

证的性质、特点作用。 7、 翻译所附信用证全文，并指出信

用证的开证行、开证人、受益人的名称。该信用证为何种类

信用证？指出信用证要求出具正本清洁已装船提单几份？同

时指出SHIPPER、CONSIGNEE、NOTIFY分别是谁。 8、 该

信用证要求提供哪些单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